
第 1頁共 16 頁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 6 月份行政會報紀錄 

壹、 日期：114 年 6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20 分 

貳、 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3樓會議室 

參、 主席：詹滿福  校長         記錄:黃松竹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紙。 

伍、 主席致詞：今日會後討論下學期行事曆，請各處室業務報告儘量簡短，謝謝大家。  

陸、上次會議(114 年 5月 6日)行政會報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無 

柒、 業務報告： 

教師會：(略) 

 

教務處： 

(各項教務工作依行事曆逐步完成。) 

一、 教學組 

(一)花蓮考區 114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立花蓮女中】考場試務工作，測驗兩日圓滿順利，感謝各處

室及協助試務工作的所有教職員同仁。 

(二)113 學年度暑期輔導於 7 月 7 日至 7 月 31 日辦理，7 月 11 日因分科測驗第一天考試暫停，並

於 7 月 30 至 31 日辦理第一次模擬考，高三各班開設如下： 

適用班別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週節數 排課方式 總節數 

301-304 4 5 8 4 5 4 30 6-6-6-6-6 96 

310 6 7 8 4 4 3 32 7-7-6-6-6 104 

適用班別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公民 週節數 排課方式 總節數 

305-308 5 5 5 4 4 3 26 6-6-5-5-4 86 

309 5 7 5 4 4 3 28 6-6-6-6-4 92 

適用班別 國文 英文 專題 歷史 地理 公民 週節數 排課方式 總節數 

311 5 5 4 5 4 3 26 6-6-5-5-4 86 

 

附註： 

暑輔開課時間為 7/7-7/31，期間 7/11 逢分科考試借用教室當作考場，停課一天，7/30-31 參加

第一次模擬考試；上課教室設定教學大樓北側為 114-1 開學後的教室。另 7/9-10 辦理補考，預

計利用教學大樓 3 間班級教室，請分考考試試場安排，以防互相干擾。 

二、 試務 

(一)高一、二學期補考訂於 114 年 7 月 9、10 日（週三、四）辦理，本次補考起採「網路登記制」，

已通知相關資訊及公告，並發放簽名確認單（待回收）。  

(二)高三第一次學測模擬考(暑輔)訂於 114 年 7 月 30、31 日（週三、四）；第二次學測模擬考(期

初)訂於 114 年 9 月 8、9 日（週一、二）；將於六月中一併完成報考登記調查；其中跨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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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人數狀況採抽離集中應考。 

(三)在各項考試期間若有打掃時間異動、安排講座或活動等，請收到「命題確認及考試資訊通知」 

回覆給協行教師黃聖峯，以利考程做妥善安排。 

三、 註冊組 

(一)113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統計數據：(截至 114 年 5 月 26 日) 

年級 人數 
課程學習成果上傳 多元表現 

通過認證件數 勾選件數 上傳比率 總件數 勾選件數 上傳比率 

一年級 321 122 29 30.84% 209 53 25.55% 

二年級 339 368 129 53.10% 328 150 37.76% 

三年級 347 305 255 44.67% 832 727 50.14% 

總計 1007 795 413 43.10% 1369 930 38.13% 

上傳比率為同一年級「至少上傳 1 件的學生數/年級學生總人數」 

(二)4/18(五)10：20-12：10 校內學習檔案成果發表辦理完成，已選出 2組作品參加 6/7 社區均質

化學習檔案成果發表(花中)。 

(三) 高一選班群自然班群 101 人，社會組 176 人，其中社會班群修習數學 A 為 41 人，修習數學 B

為 135 人；109 班高二修習數學 A 為 1 人，數學 B 為 6 人。 

(四) 高二轉組申請於 6 月 3 日(二)截止，共 3 人提出申請，估計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三各班(含復

學生 1 人，休學 2 人)最新人數如下表： 

班級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合計 

人數 34 33 34 33 40 40 40 39 13 20 11 337 

(五)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作業，重要作業日期如下: 

學期 重要作業期程 高一二 

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學生上傳各項檔案截止日 114 年 07 月 28 日(一) 

教師認證學習成果截止日 114 年 07 月 30 日(三) 

學生勾選各項檔案截止日 114 年 09 月 08 日(一) 

學生收訖明細確認截止日 114 年 10 月 13 日(一) 

四、 設備組 

(一)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科書遴選作業已於 6 月 5 日(四)結束，6 月 9 日(一)公告教科書遴選結

果，6/11(三)後啟動請購流程。 

(二)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預算新臺幣 640,000 元，將依申請項目急迫性分配採購順序與額

度，依規定於 114 年 8 月 31 日前執行完成。 

(三)6/13(五)辦理 114 年度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家入校輔導，邀請東華大學高台茜教授入校實施教

案及教學輔導。 

五、 特教組 

(一)科學營宣傳活動(自強國中 5/20、國風國中 5/22、花崗國中 5/27)完成 

(二)美術班甄選入學報名繳件 6/6(五)~12(四) 

(三)語資班台大人社營 6/30(一)~7/3(四) 

(四)語文數理資優班報名 7/10(四)、初選性向測驗 7/16(三)、複選評量 7/22(四) 

(五)2025 數理班科學營 7/23(三)~2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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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訓育組: 

【已完成】 

一、暑期原住民族文化研習營招生 

二、5/28(三)高一合唱比賽 

三、6/2(一)畢業典禮 

四、6/4(三)法律常識測驗 

【待辦事項】 

一、6/11(三)社團評鑑 

二、6/15 國樂音樂會(慈科大) 

三、6/30 休業式日程表如下 

時間 活動行程 

08：10～09：30 高一二期末考 

09：30～10：20 大掃除 

10：20～11：00 導師時間 

11：10～12：00 休業式 

12：10 統一放學 

四、7/1-7/4 原民營 

衛生組: 

一、高三畢業後，分配高一二加掃區，各班約派 3-4 人打掃。 

二、6/30（一）期末大掃除。 

三、暑假期間，高三暑輔開放外食，由各班輪流打掃廁所。關閉行政大樓二樓辦公室旁回收區，教職

員自行帶回處理回收垃圾與廚餘 

體育組： 

【已完成】 

一、高三桌球班際賽：5/8 日-29 日完成，第 1 名：311 班第二名：307 班，第三名：303 班，第四名：

309 班。 

二、本校高爾夫校隊及社團參加 114 年 5 月 24 日縣長盃高爾夫錦標賽榮獲：1、校隊組：第 1 名：204

班金○涵，第 2 名：304 班張○芳，第 3 名：208 班張○屏，第 4 名：203 班李○頤。2、社團組：

第 1 名：208 班葉○辰，第 2 名：201 班林○瑜，第 3 名 205 班張○鈴：第 4 名：106 班曾○淳。

男教師組：第 3 名胡○成，第 5 名廖○億，第 7 名王○超。 

【待辦事項】 

一、114 年運動團隊補助款 (田徑、排球、羽毛球等三項) ：30 萬元已核定補助，目前賡續辦理。 

二、本校高一、二游泳比賽預定於 114 年 6 月 11 日下午 6-7 節辦理。 

三、本學期游泳課程預定於 6 月 25 日結束，6 月 18 至 25 日進行游泳能力檢測。 

四、暑期游泳池開放日期：11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8 月 18 日至 29 日。每日上班時間：8：00

至下午 18：00。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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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一、5 月 2 日及 5 月 19 日，教官室配合軒轅派出所及少年隊實施校外聯合巡查。 

二、5 月 3 日高一親職教育座談會紫錐花社團設攤。 

三、5 月 5 日至 5 月 9 日，第二階段入退宿申請。下學期住宿人數:高二 31 人高三 38 人。 

四、5/6-5/8 完成 113 學年度第二梯次機車安駕班，共計 24 人通過測驗，順利領取機車駕照。 

五、5/7 協助花蓮監理站花蓮縣辦理道路安全研習活動。 

六、5 月 28 日高二反毒入班宣導。 

七、6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畢業生辦離校手續。 

八、6 月 3 日宿舍團膳招標。  

九、畢業生分科考試住宿調查完畢，共兩人有住宿需求至 7 月 11 日或 12 日。 

【待辦事項】 

一、6 月 9 日分科考試考生服務隊招募。 

二、6 月 9 日發放高一、高二暑期家長聯繫函。 

三、6 月 13 日期末午餐供應會議暨宿舍伙食委員會議。 

四、6/16 發放處室工讀生期末考核評量表。 

五、6 月 19 日教官室配合少年隊實施校外聯合巡查。 

六、6 月 20 日生活榮譽競賽成績結算。 

七、6 月 23 至 6 月 30 日辦理在校生離校手續。 

八、6 月 30 日休業式，高一、高二離宿。 

九、7 月 7 日至 8 月 1 日暑輔結束後 18:00 清空宿舍。 

十、7 月 11 日高一新生報到(學生住宿申請)。 

十一、7 月 11 日、12 日高三已畢業生分科測驗結束後離宿。 

十二 8 月 25 日 16:00 新生入住。 

十三、8 月 28 日 12:30 住宿生新生說明會(階梯教室)。 

十四、8 月 31 日 16:00 全體住宿生返校入住。 

十五、辦理 7 月 11、12 日分科測驗工作計畫。 

 

總務處： 

一、校內正在進行的工程: 

(一)學生宿舍電梯工程(585 萬，履約中) 

(二)新綜合大樓重建工程。(2 億 2 仟萬，履約中)。 

(三)歷史建築修繕工程(120 萬，招標中) 

(四)校區機車停車位設置工程(180 萬，設計中) 

(五)行政教學大樓辦公室及 114 會考試場冷氣更換工程(150 萬，履約中) 

(六)各棟耐震補強評估。(除美育大樓及行政大樓外，皆在 IS 值 100 以下) 

二、校內規畫要進行之工程 

(一)游泳池廁所及浴室更新修繕工程(200 萬，申請中)。 

(二)體育館舞台無障礙平台設置工程(60 萬、申請中) 

(三)學生宿舍通往機踏車停車棚無障礙斜坡工程(200 萬，申請中) 

(四)因應颱風樹木修樹及綠美化工程(30 萬，申請中)。 

(五)各大樓 LED 燈具更換工程(30 萬，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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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中心(公務大樓)西側老舊廁所修繕美化工程。 

(七)活動中心(公務大樓)屋頂防漏修繕工程。 

(八)學藝大樓門窗更新工程。 

(九)學生宿舍床板汰舊換新工程。 

(十)體育館冷氣更換工程。 

(十一)圖書館 1 樓冷氣更換工程。 

三、宣導事項: 

(一)對於各處室活動，本處室將派遣技工友2位儘力配合協助布置，請事先確認時間並告知本處室，

以利安排技工友前往活動場地。 

(二)重大活動前本處室會進行環境美化工作。 

(三)處室場地使用前 3 天，請各承辦人員派員偕同庶務組幹事確認設備是否正常，最晚前 1 天派員

學習設備操作。 

(四)請各承辦人員親自到場地檢查是否需要清潔並提前 3 天告知庶務組，以利派員協助清潔。 

(五)各處室預借活動場地請一定要至總務處登記，以先登記先借用為原則；但若遇學校大活動，則

以大活動為先。 

(六)請大家一定要配合節電規定，如需使用體育館及演藝廳冷氣時，一定要確認班級教室是否已關

閉冷氣。場地預冷是最容易造成契約容量超約的情況，請大家一定要避免。 

(七)請同仁們繼續協助省電省水的工作。若有發現漏水情況，請一定要立即通知總務處處理；離開

座位時別忘了關桌上檯燈及電風扇；若辦公室無人請一定要關閉日光燈。 

(八)愛心便當申請無時間限制，隨時可申請，可向總務處陳孟康幹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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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一、已辦理事項 

(一)5/13 認輔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二)5/19 建置高三學長姊書審、甄試心得資料庫 

(三)5/19-5/29 高一選班群諮詢輔導 

(四)5/29 花蓮區輔導教師團體督導暨聯繫會報 

(五)6/2 東區輔諮中心專輔人員團體督導（四） 

二、待辦理事項 

(一)6/11-6/17 回收並彙整認輔紀錄表 

(二)6/11-6/17 導師填寫學生輔導紀錄 

(三)6/12 期末輔導志工大會 

(四)6/13 高三學長姊升學經驗分享講座／線上講座（第 3、4 節） 

(五)6/20 輔導室停止借書 

 

圖書館： 

一、106 黎○洛同學獲 114 年花蓮縣文化局少年選書師甄選活動第二名。訂於 8/15(五)14:00-16:00

於孩好書屋擔任第三場導讀人。 

二、第 25 屆花女文學獎系列活動已全數辦理完畢，感謝各處室協助配合。 

三、1140310 梯次閱讀心得及 1140315 梯次小論文比賽各校評審費已完成核撥，感謝總務處、主計室

協助。 

四、圖書館與出版社合作校園推廣講座，7/25(五)14:00-16:00 邀請厭世國文老師蒞校演講，分享書

籍為《厭世古文偵探》，主題為學測古文拆解心法，歡迎有興趣的師生踴躍參加。 

五、5/14(三)已辦理全校資安研習―「點一下就中招-社交工程詐騙與資訊安全」，研習後隨堂測驗

平均達 90 分以上。下學年全校資安研習暫訂為 8/28，還請準時參加。 

六、6/25(三)11:00-12:10 辦理圖書館委員會議及資安管理審查會議，已請教務處試務協行協助排開

監考。 

七、為提供高三畢業生安靜的自修環境，6/3 起全天開放自修中心，唯考慮高一、二夜自習需求，畢

業生如要留校夜自習，仍須於 16:00 前登記劃位，每日離校前須帶走個人書籍用品，感謝高三導

師協助宣導。 

八、國家圖書館提供多樣化線上資源，如：國圖到你家、臺灣記憶系統……等，歡迎師生上網查詢，

內容豐富，有助於教師課程規劃或學生自主學習。 

九、各處室如要借用圖書館空間，請於 3 日前知會主任與館員，以利後續協助登記借用事宜。另外入

館請攜證，以便掌控入館狀況。 

十、因應個資法規定，敬請各處室協助確認校網內容，應避免公告全名。過期資訊也請協助移除。感

謝。 

 

人事室： 

一、已完成事項 

(一)補發 114 年調薪差額及各項保險、退撫調整作業。 

(二)教師及公務人員平時考核作業。  



第 8頁共 16 頁 

(三)申請 114 年 8 月 1 日自願退休案。 

二、待辦理事項 

(一)114 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及代理教師選聘，預計休業式前一週擇日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教師獎勵審議案。 

三、報告事項 

(一)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規定，擬於圖書館增設資訊媒體組，並於預算員額編制增

修教師兼任組長 1 員，協助校園網路及資訊安全防護等業務；本案現已函報國教署審核，待核

准後自 114 學年度生效。 

(二)各處室人員利用學期間延長服務時段累積之時數，得申請於暑假期間下午減少到班【實施期間

自 7 月 8 日至 8 月 22 日】，請同仁於 6 月 25 日前將申請登錄時數及處室人力排配情形送人事

室辦理。 

(三)114 年職員必須完成與業務相關研習總計 20 小時（以數位學習為優先），請單位主管督促所

屬同仁於 8 月底前完成下列學習時數： 

類別 時數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1 

環境教育 4 

性別平等� 2 

人工智慧（ＡＩ知能課程） 2 

資通安全� 3 

職場霸凌防治� 1 

廉政與服務倫理� 1 

行政中立 1 

員工協助 自我成長及情緒照顧 3 

人權教育 2 

合計 20 

(四)國民旅遊卡消費申請補助只適用於國內旅遊，國外旅遊消費尚非補助範圍；請兼行政教師同仁

務必掌握時效儘早於 7 月底前完成國民旅遊卡補助申請作業，逾期即視同放棄，不得保留至下

一學年度使用。 

四、宣導事項 

(一)為強化赴陸風險意識，同仁不論平、假日赴陸（按：包含入境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

轉機及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均應於差勤系統登錄。 

(二)國教署來函重申各校辦理教師甄選，除法定資格外，不宜另訂其他條件限制。 

(三)為避免同仁誤信不明資訊，致個人資料遭擷取，國教署函申，有關教師甄選資訊均於學校、主

管機關網站或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等正式管道公告甄選簡章及職缺等資訊，主管

機關並未於社交應用程式廣告各類教師甄選資訊並採 LINE 聯繫。 

(四)勤休新制：  

1、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第 1 項）公務

員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

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第

2 項）公務員為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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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第 3 項）依第一項規定每日辦公

時數超過十四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者，除該項但書第二款規定外，應

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依前項規定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六十小時

者，應事前經主管機關同意，……。」 

2、 依國教署來函，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確依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同仁倘有每

日辦公時數超過14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60小時等情形，務請確依規定報署審核；

並考量服勤辦法所定季節性及週期性之工作，應屬短期性而有延長辦公時數之必要，倘該

等工作屬例行性工作，具有可預期性，請賡續透過人力盤點、彈性用人等方式妥為因應。 

3、 本室定期就工時進行統計、分析，如有加班時數異常情形，將會請處室主管提出改善建議

（體制面或業務面），並就前開作業結果陳報校長，以符合前開規定並落實本校同仁健康

權之保障。 

4、 國教署規劃於 114 年 6 至 7 月間辦理所屬學校「114 年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學校工時統計

分析檢討資料抽查作業」，並檢視受抽查學校落實勤休制度之執行情形與妥適性。 

 

主計室： 

預算控管:執行期限截至本年度 8 月 31 日前各項計畫請加強執行。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執行期限截至日暹 8 月 31 日前-其他補助款計劃執行(控管)情形表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已撥款金額 實支數 執行率 

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111 年-資本門(執行率 85%) 總務主任 5,815,000 3,124,382 53.73% 

地震災害綜合大樓拆除後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清運及處

理經費(繳回) 

總務主任 10,000,000 0 0.00% 

113 學年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聯合展演活動實施計畫-(依

要點繳回) 

教務主任 120,000 61,260 51.05% 

優質化 A-1 校訂必修課程、A-2 多元選修課程-113/2(執行

率 85%) 

秘書 278,391 131,701 47.31% 

優質化 A-2 海洋探索課程-113/2(執行率 85%) 秘書 41,609 29,121 69.99% 

優質化 A-3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113/2(執行率 85%) 秘書 28,000 12,004 42.87% 

優質化 B-1 單科類型課程、B-2 跨科跨領域類型社群

-113/2(執行率 85%) 

秘書 130,006 61,341 47.18% 

優質化 B-2 海洋議題教師社群-1113/2(執行率 85%) 秘書 50,778 37,957 74.75% 

優質化 B-3 任務導向類型社群-113/2(執行率 85%) 秘書 31,216 15,950 51.10% 

優質化 C-課發會運作及交流-113/2(執行率 85%) 秘書 94,000 42,876 45.61% 

優質化 D-1 議題融入自主學習、D-2 數位學習發展計畫

-113/2(執行率 85%) 

秘書 86,440 39,958 46.23% 

優質化 D-3 學校特色發展-113/2(執行率 85%) 秘書 139,560 113,706 81.47% 

優質化 A-2 多元選修課程-資本門-113/2(執行率 85%) 秘書 60,000 0 0.00% 

優質化 C-課發會運作及交流-113/2 資本門(執行率 85%) 秘書 30,000 0 0.00% 

優質化 D-3 學校特色發展-113/2 資本門(執行率 85%) 秘書 163,000 136,310 83.63% 

均質化-3-1 花漾高中生-經常門 113/2(執行率 85%) 教務主任 72,630 14,000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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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已撥款金額 實支數 執行率 

均質化-3-2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推廣-經常門113/2(執行

率 85%) 

教務主任 183,010 22,887 12.51% 

均質化-3-3 魚菜共生社群及教學-經常門 113/2(執行率

85%) 

教務主任 81,360 45,974 56.51% 

均質化 3-2 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推廣-113/2 資本門(執行

率 85%) 

教務主任 44,000 37,452 85.12% 

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與大專校院協作-113/2(執

行率 85%) 

教務主任 75,000 1,600 2.13% 

114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教師第 1 期培訓及認證

代補助鐘點費-(未達 90%繳回) 

教務主任 20,160 0 0.00% 

東華大學補助教育實習經費 11302 學期 教務主任 8,000 0 0.00% 

資優教育方案-玉里的家神、會、堂之研究(達成率 90%) 教務主任 30,000 0 0.00% 

114 年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經常門

(繳回-單價高於 20%自籌、核定數量、項目變更、新增報

署核准) 

教務主任 58,275 0 0.00% 

114 年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資本門

(繳回-單價高於 20%自籌、核定數量、項目變更、新增報

署核准) 

教務主任 421,725 0 0.00% 

113 學年藝術才能班教學設備補助-資本門(達成率 90%) 教務主任 180,000 154,919 86.07% 

114 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園刊物印製費實施計畫

-(結餘 2,000 元繳回) 

學務主任 20,000 0 0.00% 

補助辦理學輔工作相關業務費計畫-性平專案(結報要點) 學務主任 46,500 15,000 32.26% 

113 學年籃球聯賽乙級女生組聯賽特別補助-體總(繳回) 學務主任 24,000 23,648 98.53% 

113 學年原住民族社團(未達 90%繳回及未執行項目繳回) 學務主任 60,000 53,256 88.76% 

111 學年排球聯賽乙級女生組聯賽特別補助-體總(繳回) 學務主任 20,000 13,300 66.50% 

111 學年藍球聯賽乙級女生組聯賽特別補助-體總(繳回) 學務主任 20,000 0 0.00% 

113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成立本土文化社團計畫(結餘 2000

免繳回，未達 80%繳回) 

學務主任 42,000 9,893 23.55% 

113 學年家庭教育暨親職教育工作(未執行項目繳回，

2,000 元以下免繳回) 

輔導主任 40,000 25,679 64.20% 

列印時間:114.06.04 上午 08:30 

 

秘書室：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實施計畫，

本校補助校內英語文教師(包含英語文代理教師)通過英文相關認證及檢定之報名費或認證費用，規定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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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補助校內英語文教師課餘進修國際語言教學證照、 

全英語教學法暨語言能力認證實施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

課實施計畫。 

二、目標：鼓勵校內英語文教師，運用課餘時間精進語言能力及全英語教學之意願，

提升專業素養，進而提升英語文教學效能。 

三、適用對象：校內英語文教師（包含代理教師）。 

四、實施期間：自民國114年8月1日至民國115年7月31日 

五、獎勵措施：於年度內申請課餘進修國際語言教學證照、全英語教學法課程或語言

能力檢定認證，並取得教學證照、課程修業結業證書、語言能力合格證書或檢定結

果證明等，始得核發報名費與申請認證費用；最多補助新臺幣2萬元。 

六、補助項目與基準： 

申請項目 補助基準 

國際語言教學證照 全程參與並取得證照 

全英語教學法課程 全程參與並取得結業證書 

語言能力檢定認證 
測驗結果相當於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CEFR）C1等級以上 

七、申請方式：應於收到證照、及格證書或結果證明兩個月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

一、二、三），並檢附繳費收據、證明文件影本，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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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際語言教學證照補助申請表 

(○○○學年度)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課程名稱  

結業日期  □取得修業結業證書/合格證照 

檢附證件 □繳費收據   □證照影本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茲領到 

  國際語言教學證照報名費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此據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計室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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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英語教學法課程認證補助申請表 

(○○○學年度)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課程名稱  

進修期間  □全程參與並取得結業證書 

檢附證件 □繳費收據   □結業證書影本   □其他_____________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茲領到 

  全英語教學法課程認證報名費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此據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計室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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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語言能力檢定認證補助申請表 

(○○○學年度)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檢定名稱  

檢定結果  □符合 CEFR C1 等級 

檢附證件 □繳費收據   □成績單影本   □其他_____________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補助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茲領到 

  語言能力檢定報名費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此據 

  具領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計室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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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英語檢定對照表】 
2024/02/06 計畫書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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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修正本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第六點規定，請討論。 

說 明: 

一、修正內容如下: 

六、交通費報支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原則，除業務必要性特殊原因或共乘

撙節經費，事先簽奉校長核准，得駕駛自用汽(機)車，其交通費得按必

要路程之公里數以每公里新臺幣三(二)元報支(以google maps規劃路線

直線距離計，請載圖並蓋職章)。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

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

賠償。 

自行租賃汽機車（含共享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比照駕駛自用汽

機車出差者之規定報支。 

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 

     二、為同仁安全考量仍請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主，儘量不要自行開車。 

決議：照案通過。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壹拾壹、 散會：11 時 10 分 


